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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市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津政发〔１９９４〕１６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为了制止价格违法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抑制物价过度上涨，安定人民生活，保持

社会稳定，为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根据国务院开展物

价大检查的通知精神，决定在全市开展物价大检查。现通知如下： 

  一、检查的范围、重点和内容 

  检查的范围包括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有收费行为的行政事业单位。 

  检查的重点是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和各种服务价格。具体是：粮、

油、肉、蛋、牛奶、白糖、食盐、酱油、醋等主副食品价格和洗衣粉、民用煤、煤气等列入

国家实行价格监审的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检查的时限为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价格违法行为。 

  检查的内容是： 

  （一）借税制改革之机擅自涨价和扩大进销差率、批零差率，或在原价格之外另加增值

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行为； 

  （二）违反物价管理权限，擅自提高属于国家定价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的行为；在铁路、

公路、水运等运输中乱涨价、乱收费和出售、办理票证时实行强制保险的行为； 

  （三）违反国家规定的调价备案与申报制度和差率控制、临时性限价办法，以及不实行

明码标价的行为；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提高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电

价的行为； 

  （五）越权出台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 

  二、检查的政策依据和处理原则 

  检查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

服务价格监审的通知、原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国家计委关于商品和服

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天津市明码标价管理办法》（市政府第 14 号令）、《天

津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市政府第 3 号令）和国家关于税制改革规定的通知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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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为依据。对查出的违反价格政策、法规问题，要严格按照上述政策、法规规定处

理。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实事求是，宽严适度的原则，对屡查屡犯、明知故犯、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从严处理；对违法问题严重的，经核实定性后要在报纸、电台、电视台

公开曝光；对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除按规定给予经济处罚外，

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请法院、检察院和纪检部

门给予支持和配合；对情况复杂、政策规定不明确的问题，经慎重研究，妥善处理。 

  三、检查的时间、方法和步骤 

  全市物价大检查从三月下旬开始，六月末要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次物价大检查共分三个

阶段进行，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为学习动员和企业自查阶段；四月中旬至六月底为重点检查

阶段；七月上旬为总结阶段。 

  这次检查由物价部门负责，会同监察、财政、税收、审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

监督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检查组开展工作。全市物价大检查以市和区、县两级物价检查机

构为骨干，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物价监督组织作用，集中力量统一组织，条块结合，专群结

合，采取边宣传、边检查、边处理、边纠正、边整改的方法进行。 

  各区、县、局以块为主，分工负责，开展好重点检查工作。 

  四、检查的组织领导 

这次大检查，在市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由物价部门牵头，商委、监察、财政、税务、

审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组成物价大检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推动工作。

各区、县也要抽调相应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工作。   

五、几项要求 

  （一）各区县、各业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次物价大检查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要指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大检查工作，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列出

重点，分类排队，制定检查方案，做到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抓出成效。 

  （二）各企业要认真组织自查，保证查深查透，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克服侥幸过关心

理，主动上报违纪问题；另一方面，各企业要主动接受检查部门的检查，积极配合，介绍情

况，提供资料，确保大检查工作顺利进行。 

  （三）各级物价、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银行等

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物价大检查工作。银行要按规

定协助物价检查机构划拨被处罚单位和个人拒交的罚没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物价检查机

构提出的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要求应积极予以配合；公安部门对拒绝、阻碍物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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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要依照有关法规予以处罚；其他部门也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大检查工作。 

  要组织职工、街道（乡镇）等群众物价监督组织参加检查，同时抓好群众举报工作，公

布举报电话，及时发现价格违法线索，尽快组织立案检查。坚决保护坚持原则的检查人员和

检举揭发人，严肃处理打击报复的问题。 

  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检查，充分发挥他们监督指导和参政议

政作用。 

  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大检查的宣传工作。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宣传物价

大检查的重要意义；表彰模范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法规、带头平抑市场物价的单位；充分利用

舆论宣传工具对影响较大的案件公开曝光，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 

  （四）加强廉政建设。全体参加检查人员要自觉遵守检查工作纪律，做到忠于职守、勤

奋工作、严格依法行政、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秉公办事、廉洁奉公。 

  大检查结束后，各区县、各业务主管部门都要写出总结报告，于一九九四年七月上旬前

报市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